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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人社字〔2020〕69 号 

 

 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4 部门 
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应急管理局、总工

会、行政审批局: 

为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，推动建立健全建筑

业按项目参保长效工作机制，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住房

和城乡建设部、安全监管总局、全国总工会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建

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14〕103 号）和《山东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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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关于山东省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筹的实施意见》（鲁人社发

〔2019〕33 号）的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统一按项目参保范围。建筑施工企业对相对固定的职工，

应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；对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、建筑项目

使用的建筑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（包括总承包单位和专业承包单

位、劳务分包单位使用的农民工，但不包括已按用人单位参加工

伤保险的职工，下同），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。按建设项目为

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，应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参保。按建设项目为

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，建设单位在

办理施工许可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时，应当提交按项目参加

工伤保险情况，作为保证工程安全施工的具体措施,确保“先参保、

后开工”。 

二、规范工伤保险费率及计缴方式。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

险费率为 0.9‰，自国家和我省阶段性减免、降低工伤保险费政

策到期后执行。即工伤保险费以项目工程总造价（或工程合同价）

为基数，按 0.9‰的比例计算,计算公式为:工伤保险费=项目工程

总造价（或工程合同价）×0.9‰。在建工程项目，以剩余的项

目工程造价（或工程合同价）为基数计算缴纳工伤保险费。 

要充分运用工伤保险浮动费率机制，根据建筑施工总承包企

业工伤事故发生率、工伤保险基金使用等情况，按照国家和省有

关规定适时适当调整费率。 

三、确保工伤保险费用来源。按建设项目为单位参加工伤保

险的，由建设单位在工程概算中将工伤保险费用单独列支，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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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竞争费，不参与竞标。建设项目确定中标企业后，建设单位

在项目开工前将工伤保险费一次性拨付给施工总承包单位，由施

工总承包单位为该建设项目使用的所有职工统一办理工伤保险参

保登记和缴费手续。 

四、明确工伤保险期限。建设项目的工伤保险期限与《建设

工程施工合同》规定的合同工期一致，即自建设工程开工之日起

至合同竣工之日止。提前竣工的，工伤保险期限在工程竣工之日

终止。延长工期的，总承包企业应于合同工期到期 15日前向参保

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建设项目工伤保险期限顺延手续，其中，

追加工程预算的，按增加的工程造价为基数补缴工伤保险费。 

五、建立按项目参保信息共享机制。要加快信息化建设，督

促落实对全部施工人员实行实名制管理。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要加强与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的信息交流和沟通，实现农民

工实名制管理、项目开工、参保等信息实时互联互通、数据共享。 

六、强化工伤预防宣传和培训。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建筑业发展的情况，积极开展工

伤预防的宣传和培训工作。要加强工伤保险日常宣传，定期开展

集中宣传，为推进项目参保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。要结合建

筑施工企业特点，由政府部门、行业协会、建筑施工企业等单位

相互协作开展多层次培训，可利用第三方专业力量开展有针对性

培训，提高培训的精准度，减少事故发生。要充分利用互联网+、

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，拓展网上宣传培训渠道，做好线

上线下结合文章，促进建筑业与工伤预防深度融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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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加强部门间协作配合。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住房城

乡建设、应急管理部门和工会组织要形成部门协调配合机制，建

立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定期通报按项目参保

情况，适时组织开展建筑业参保情况联合督查，形成推进建筑业

参加工伤保险长效工作机制，切实维护建筑业职工工伤权益。 

 

 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

 

山东省应急管理厅 山东省总工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月 15 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（联系单位：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） 

 
 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 2020 年 6月 16 日印发 

校核人：王娟 


